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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转变中的法律》

内容概要

《反垄断法:转变中的法律》内容简介：市场是企业竞争的载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机 
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企 业、竞争、市场三者在现代社会是紧
密相连、互有影响的。企业 只有认清市场形势，树立正确的竞争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竞
争、市场大致都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即古典企业 和现代企业阶段、自由竞争和国家调节的竞争阶段
、自由市场经 济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在古典企业时期，既不存在市场经济， 也不存在竞争。现代
企业则既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 洗礼，也经受了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调节的竞争的考验。
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价值规律能够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市 场机制足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
①许多人相信，市场是 万能的，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那时，企业的竞 争是相当自
由的，并没有相关立法的制约。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竞争的完全性和彻底性，即 市场是有
缺陷的，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暴露无遗。19世纪末，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
命，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及垄断的形成。各垄断企业凭借自己的雄厚实
力和市场支配地位，采取人为地操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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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事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确认卡特尔协议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确认卡特尔协议无效的机构首先是
反垄断主管机关，其次是法院，并且法院具有对协议效力的最终确认权。与合同的无效相类似，如果
协议的内容可以分离，那么仅是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卡特尔条款无效。但如果该部分不能独立于
协议其他部分存在，则卡特尔协议全部无效，卡特尔协议的无效是自始无效。任何第三人一旦认为其
他企业之间的协议或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都有权要求法院判定对
方赔偿其经济损失。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法中的损害赔偿理论，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损害赔
偿。比如，要求损害赔偿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有损害后果，不问加害者有无过错，均应赔偿
。这一方面是由于被害人往往很难举证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被害人积极行动起来
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培养第三者的监督力量。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5条明确规定：“有私人垄断或
不当地限制交易或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者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事业者不得证明其
无故意或过失，以推卸前项规定的责任。”另外，民事赔偿额一般以实际损害为限，但也有一些国家
规定可以要求超过实际损失额几倍的赔偿，比如美国《克莱顿法》第4条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
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失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诉讼费
和合理的律师费。”中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规定：“法院因前条被害人之请求，如
为事业之故意行为，得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以上赔偿。但不得超过已证明损害之三倍。”　　行
政手段由反垄断主管机关做出，主要包括发布禁令、罚款两种。发布禁令就是禁止违法卡特尔继续实
施。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建议的形式要求有关部门企业或者企业协会停止履行违
法协议或经营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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